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
教師進修認可辦法
中華民國92年8月1日教育部臺參字第0920116242Ａ號令訂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師資培育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社會教育機構，係指社會教育法所定之下列機構：
        一、各級政府設立之社會教育機構。
        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准立案之私立社會教育機構。本辦法所稱法人，依民法及
相關法律之規定。
第三條  各級政府設立之社會教育機構免經申請審定，為當然認可之教師進修機構（關），其辦
 理各種教師進修課程，依本辦法之規定。
第四條  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開辦之各種教師進修課程，包括教學與訓輔、課程與教材發展、教
學評鑑、教育行政、教育研究及其他增進教師專業知能之相關課程。
第五條  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開辦各種教師進修課程之師資，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依法取得各級學校及幼稚園合格教師證書者。
        二、具有與課程內容相關及實務經驗之專業人員。
第六條  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申請認可，應於每年三月或九月填具申請表，並檢附下列文件，向
立案或主事務所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稱初審機關）申請核轉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一、社會教育機構立案證書或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二、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三、預定年度辦理教師進修課程計畫書，其內容應包括辦理教師進修課程名稱及課程大
綱。
四、教學場地為借用或租賃者，借用或租賃協議書影本一份。
第7條  初審機關應於每年五月或十一月檢附初審合格之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名冊及其計畫書等
 資料，連同審查意見表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核。
第8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審核認可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開辦各種教師進修課程，得成立社會教育
第9條  機構或法人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進修認可委員會，並得組成審查小組，
 辦理審查事宜。
前項認可委員會及審查小組之組成及作業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10條  申請認可開辦各種教師進修課程之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經審查合格者，由中央主管機關
 發給認可文件；其有效期限為三年，期滿應重新申請認可。
前項經認可之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於有效期限內得依規定自行調整課程計畫內容。
第11條 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開辦各種教師進修課程，應將開辦教師進修課程之計畫書、課程名  

稱與內容簡介、師資、招生對象、上課起訖日期、上課時間與地點、教材講義、教學方式、研習時數及自我評核方式等學習資訊上網公告，以供查詢。
前項自我評核方式，應包括參加該班次學員之意見問卷調查，其比重占評核之百分之五十，並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上網公告自我評核結果。
第十一條  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開辦教師進修課程，其教學場地之建築安全、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
設備等，應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法規辦理。
第十二條  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辦理教師進修課程，於教師完成進修課程後，發給教師研習時數證
 明書。
前項規定，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及幼稚園園長進修，準用之。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派員或會同初審機關相關人員瞭解或抽查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辦理各種教師進修課程之執行狀況，該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應提供相關資料。
第十四條  認可之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查證屬實，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其認可，並公告之：
一、辦理各種教師進修課程與本辦法規定課程範圍、師資資格、招生對象及教學場地之
 條件不符者。
二、各種教師進修課程之自我評核結果有偽造或不實者。
三、有具體事實足以認定領有第十二條證明書之學員未實際參加該教師進修課程者。
    前項經廢止認可之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三年內不得重行申請認可。
第十五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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